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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 

 

 

 

 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对市政协第七届六次会议 
第 249 号提案的办理答复 

 

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： 

贵委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我市充电桩建设的意见”的提案，

我单位已经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

近年来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，为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

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，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，推广

使用电动汽车。在此大背景下，我市新能源汽车呈现较快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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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势，据有关统计数据，我市纯电动汽车保有量（在我市上牌）

从 2015年的 54辆增长到 2021年 6 月的 3340辆，占全市汽车

保有量的 0.04%。伴随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，充电网络正在逐步

形成。截至 2021年 6 月，我市建成各类公用、专用电动汽车充

电场站（处）达 72 个，充电桩已达到 1300个，其中公交专用

桩 252个，自用和公用充电桩 1048 个。主要分布在市中区、峨

眉山市、五通桥区、夹江县、犍为县、井研县等地，其中市中

区、峨眉山市较为集中。从建设运营看，主要为企业投资，充

电收费约为 1.2元/千瓦时（含电费及其充电服务费）。从布局

看，主要分布在行政机关、酒店宾馆、公交车站等地。在国家

政策支持引导下，电动汽车技术不断提升，预计“十四五”期

间，电动汽车产业将保持稳步增长趋势，我市电动汽车推广以

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加快发展的机遇期。 

二、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科学编制规划。我委于 2017 年底就启动了《乐山市

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前期工作，

于 2018 年底形成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初稿，先后 2 次召集相

关部门专题研究，进一步完善规划思路、框架、布局等。于 2019

年 1 月、3 月、8月先后 3 次书面征求市级相关部门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社会人士意见。期间，我委还组织市级有关部门、课题组

前往绵阳市考察学习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工作。

2019 年 11 月，将《规划》呈市委、市政府有关领导审阅，反复

修改完善后于 2020 年 6 月通过市规委会审查，同年 11 月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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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《规划》分为规划总则、发展形势、总体

要求、布局方案、环境保护与安全、规划实施六章，共二十小

节。深入分析了国省有关政策导向、电动汽车发展趋势，结合

城市建设、土地利用等有关规划，开展充电基础设施空间布局、

建设运营模式、经济效益、保障措施研究分析，提出了我市充

电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、建设运营、政策支持等建议。《规划》

充分吸收了国、省对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最新要求，支持居民区

多车一桩，加快形成适度超前、快充为主、慢充为辅的公共充

电网络，提高充电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。对自用充电基础

设施明确建设标准要求，不单独进行布点；专用充电设施和公

共充电设施主要依托现有公交（客运）站、物流园区、行政（企

事业）单位、停车场等建设。到 2025年，全市规划建成充电桩

达 12000 个。其中，自用充电桩达 6000个，专用充电桩达 1500

个，公共充电桩达 4500个。 

（二）加强规范管理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电动

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73 号）、

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17〕19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我委坚

持统筹布局、系统推进，适度超前、分布实施，试点先行、示

范带动，市场运作、创新机制，强化服务、方便用户的原则，

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，积极推动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为

确保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有序推进，今年起原则上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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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规划》布局要求的项目才能备案建设。同时，要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在充分对接《规划》基础上，编制各地充电基础设施专项

规划或者建设方案。为推动《规划》落地，今年 3 月，我委召

开了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上设施联席会议，建立了乐山市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联席会议制度，按年度研究制定建设

计划，协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。 

（三）强化政策支持。根据《规划》精神，对新建住宅小

区 100％预留供电线路敷设至专用固定停车位(或预留敷设条

件)，预留电表箱、充电设施安装位置和用电容量，为充电基础

设施建设安装提供便利。要求新建居民区停车位配套供电设施

建设应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；在主要景区景点和已

建停车场按不低于 10%车位比配建充电桩，新建停车场按不低于

15%车位比配建充电桩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充电基础设施项目

争取省预算内资金支持，今年乐山大佛景区停车场充电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有望获得省预算内资金补助。目前，我委正在会同

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，研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政策。简化

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程序，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投资。省发展

改革委正在牵头研发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管理平台，考虑到平台

投资和运维成本问题，我委将密切跟踪省上平台建设情况，计

划推动我市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省上平台，以便统一管理和运维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考虑 

（一）完善印发专项规划。根据《四川省公（专）用充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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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川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380

号）精神，各市（州）专项规划经市（州）政府批复后报省发

展改革委（省能源局）备案，备案后由各市（州）政府发布实

施。目前，我市《规划》已报省发展改革委审查，省上出具意

见后，我委将抓紧修改完善，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后印发实

施。 

（二）有序推进项目建设。及时研究制定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政策措施，前往泸州市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充电基础设施管

理平台建设经验。以政府平台公司所属停车场、行政事业机关

停车场为重点，加快公共充电基础上设施建设进度。 

（三）加大工作协调力度。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，

细化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加强充电基础设施报装建设、运营维护、

日常管理等方面问题协调力度，完善城市输配电网络体系，推

动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 

感谢贵委对我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关心和支

持！ 

联系人：吴俊杰，联系电话：2130915。 

 

 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１年 7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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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13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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